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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海问（深圳）律师事务所 

关于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致：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统称“有关法律”）

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称“公司章程”）的规定，北京市海问（深圳）

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作为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的特

聘法律顾问，应公司的要求，指派邝佩珠律师和戴焕森律师（以下称“本所律师”）

出席 2018 年 6 月 20 日召开的公司 2017 年年度股东大会（以下称“本次会议”），对

本次会议召开的合法性进行见证，并依法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在本法律意见书中，本所律师仅对本次会议召集和召开的程序、出席本次会议的

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是否符合有关法律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以及本次会议审议议案的表

决结果发表意见，并不对本次会议所审议的议案内容以及该等议案所表述的事实或数

据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发表意见。本所律师假定公司提交给本所律师的资料（包括但不

限于有关人员的居民身份证、授权委托书、营业执照、网络投票结果等）真实、完整，

资料上的签字和/或印章均是真实的，资料的副本或复印件均与正本或原件一致。 

 

本所律师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的精神，对与出具

本法律意见书有关的资料和事实进行了核查和验证，现发表法律意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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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  

 

公司董事会于 2018年 5月 28日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并于 2018 年 5 月 29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

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刊登了《平安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7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以下称“会议通知”），对本次会

议召开的时间、地点、方式、审议事项、有权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和其他有关事项予

以公告。 

 

经核查，本次会议召开的实际时间、地点、方式、审议事项均与会议通知中所告

知的时间、地点、方式和审议事项一致；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谢永林先生主持。本

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的资格符合有关法律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 出席本次会议人员的资格  

 

通过参加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方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含股东授权代表）共 108

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10,400,385,042 股，占本次会议股权登记日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60.5716%（百分比按照四舍五入的方式保留小数点后四位，下同）。其中，出

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含股东授权代表）52 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10,294,467,742 股，

占本次会议股权登记日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9.9547%；通过网络投票参与表决的

股东（含股东授权代表）56 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105,917,300 股，占本次会议股权

登记日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169%。经本所律师适当核查，该等出席本次会议

的人员均符合有关法律和公司章程规定的资格，有权出席本次会议及依法行使表决权。 

 

三、 本次会议的表决  

 

会议通知中包含的提请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及表决结果如下： 

 

（一）《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为：同意10,399,547,256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19%；

反对 388,486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37%；弃权 449,300 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43%。 

 

（二）《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为：同意10,399,547,256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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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 388,486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37%；弃权 449,300 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43%。 

 

（三）《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年度报告》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年度报告摘要》； 

 

表决结果为：同意10,399,547,256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19%；

反对 388,486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37%；弃权 449,300 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43%。 

 

（四）《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和 2018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表决结果为：同意10,399,545,024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19%；

反对 390,718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38%；弃权 449,300 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43%。 

 

（五）《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10,398,911,322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58%；

反对 834,22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80%；弃权 639,500 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61%。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中小投资者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下同）表决情况：同

意 440,072,73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662%；

反对 834,22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889%；弃权

639,5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448%。 

 

（六）《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度关联交易情况和关联交易管理制度执行

情况报告》； 

 

表决结果为：同意10,399,441,656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09%；

反对 393,286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38%；弃权 550,100 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53%。 

 

（七）《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聘请 2018 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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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决结果为：同意10,399,366,956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02%；

反对 392,186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38%；弃权 625,900 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6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440,528,364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694%；反对 392,186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

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888%；弃权 625,9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418%。 

 

（八）《关于修订<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10,299,810,031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330%；

反对 95,487,159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9181%；弃权 5,087,852 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89%。 

 

（九）《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延长公开发行 A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股东大会

决议有效期和授权有效期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10,399,349,056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00%；

反对 485,886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47%；弃权 550,100 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53%。 

 

通过参加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方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对上述议案进行了表决，

并当场公布表决结果，全部议案均获得通过。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和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四、 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会议召集和召开的程序、召集人的资格、出席本次会议的股

东（含股东授权代表）的资格和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均符合有关法律和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本次会议的表决结果有效。 



 

 

（此页无正文，为《北京市海问（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之签字页） 

 

北京市海问（深圳）律师事务所        经办律师：邝佩珠：_____________ 

 

                                              戴焕森：_____________ 

 

                   负责人：  李丽萍：_____________ 

 

 

                             二零一八年六月二十日 

 

 

 




